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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權法文獻選集與解說 

—談如何加強對國際人權法的

研究與教育」座談會討論紀要 
 

●蘇芳誼／記錄整理 

 
 
時  間：2006年5月21日 (星期日 ) 

上午10時40分～12時  

地  點：台灣國際會館  

主辦單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主 持 人 ：陳隆志教授（台灣新世紀文教

基金會董事長）  

與 談 人 ：  

 楊憲宏／資深媒體人、前總統府人權諮

詢委員會委員  

 吳豪人／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  

 

與談人：楊憲宏先生 

 今天我想從幾個不同的角度與層面來談

「國際人權的關懷」。人權問題簡單而言

就是權利與義務的關係。從國際人權發展

的 趨 勢 來 看 ， 「 權 利 」 可 區 分 為 兩 個 部

分 ： 一 個 是 「 爭 取 權 利 」 ， 另 一 個 則 是

「享用權利」，爭取的目的是為了享用，

而 享 用 的 過 程 當 中 ， 則 牽 涉 到 義 務 。 至

於，「義務」的部分，第一個階段是「學

習」，義務不是天生自然形成的，而是透

過學習而來的，而經過學習的階段，接下

來的階段，才是「善盡」義務。  

 將「權利」與「義務」兩者綜合起來，

我們發現權利是從爭取到享用、義務則是

從學習到善盡，權利與義務是相互作用且

不能完全切割。權利的爭取沒有上限的，

但需要不斷努力才能有所進展。民主、自

由與人權的最高價值，在於人民可以針對

基 本 人 權 的 要 求 ， 表 達 「 沒 有 」 或 「 不

夠」的態度，這種對基本人權的要求是沒

有上限的。  

 陳隆志教授的文章提及第三代人權（環

境人權）的概念。環境人權是直到1960年

代才有人提出，1962年有一位作家瑞秋卡

森 （Rachel Carson）寫了 一本書 「寂靜 的

春 天 （Silent Spring）」，提醒美國人如果

沒有把自然的環境照顧好，恐怕會面臨春天

來臨時，聽不到鳥叫聲的窘境。寂靜的春

天這本書出版時，引起當時美國社會極大

的震撼，很多知名的報社與學者對該書作

者瑞秋卡森大肆批判。我請大家回顧那個

時期的美國社會，馬丁路德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Jr.）也剛開始推動民權運動，

發表「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的

演說，爭取美國黑人的權利。由此可見，

人權水準的提升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不

要以為現在擁有人權，就認為人權是早就



 國際人權法文獻選集與解說（上） 

 

42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4期／2006.06.30 

存 在 的 觀 念 。 從 人 類 漫 長 發 展 的 歷 史 來

看，人權的進展微不足道，現在人權才開

始發展而已。  

 2006年3月15日聯合國通過設立人權理

事會（Human Rights Council）取代人權

委員 會 （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 的

決議，但是人權理事會四十七個理事國當

中，中國與古巴等沒有自由人權的國家，

竟然佔有二十二席，美國並不列名四十七

個理事國名單中。美國知道人權理事會的

選舉辦法不夠完善，拒絕參與人權理事會

的選舉，不過美國選擇採取其他方法，落

實民主自由與人權保護的理念，我舉兩個

實例來說明：  

 第一、最近我在廣播節目中，與大紀元

時報記者王文怡女士進行訪問，王女士是

一位勇敢的女士，4月20日我們在電視上

看到他公開對美國與中國的領導人嗆聲，

他用中國話對中國領導人胡錦濤說：「如

果 繼 續 迫 害 法 輪 功 ， 你 來 日 無 多 」 。 隨

後，5月16日王女士舉辦一場研討會，也

有一個電視頻道全程轉播，各位想想，這

件事如果沒有美國政府在背後幫忙，我相

信王女士並沒有這種能力。當然，中國政

府免不了會向美國抗議，而電視頻道業者

也不理睬中國的反對。比照過去江澤民出

訪美國的慣例，胡錦濤這次出訪美國，回

到中國之後總共有十六天不見蹤影，且沒

有向中國人民宣傳出訪美國的成就，這是

中國領導人少見的現象，凸顯胡錦濤這次

訪美的失敗，並沒有從美國總統布希身上

得到任何好處。  

 第二、美國總統選擇中國領導人訪問美

國期間，安排在自己家中與三位中國維權

人 士 會 面 ， 他 們 都 是 中 國 地 下 家 庭 （ 基

督）教會的成員，布希總統還與他們共同

祈禱，祈禱中國人民能夠享有宗教信仰的

自由。  

 透過上述兩個例子，我想告訴各位不要

誤以為美國繼續向中國傾斜，或許美方內

部對台灣對外所發表的政治主張，各有不

同的詮釋。最近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

處長楊甦棣（Stephen M. Young）傳達美

國與台灣陳水扁政府在未來兩年內有很多

事要推動的態度。楊甦棣還提到台灣有關

自由、人權與國家透明化的報告，值得中

華人民共和國學習，凸顯美國對台灣的態

度不變。我想提醒各位的是，站在國際人

權的角度來看，雖然中國、古巴與俄羅斯

等反人權的國家進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美國也不參與人權理事會的運作，美國還

是可以改採其他積極的方式，落實民主自

由的理念與推動人權保護的工作。  

 美國布希總統在2004年就職典禮演說，

再三強調他對維護自由民主與人權保護的

基本態度。美國如何與這些違反人權的國

家互動，端看這些國家如何對待他自己本

國的國民。換句話說，如果這些國家善待

本 國 的 人 民 ， 美 國 就 會 以 和 善 的 態 度 相

待，反觀如果這些國家迫害人民，那麼美

國就會不假辭色對待迫害人民的政府。  

 我有一年多的時間在我所主持的電台節

目中，幾乎天天打電話給中國的政治異議

份子，討論有關自由、民主與基本人權等

普世價值。我認為台灣應該關心中國人民

是不是享有自由、民主與基本人權，而不

是只想跟北京的統治者打交道，我們不能

把 對 話 的 對 象 著 眼 於 僅 佔 中 國 總 人 口 數

0.5％ 的 統 治 階 級 ， 而 要 針 對 其 他 不 是 統

治階級的人民展開對話。  

主持人：陳隆志董事長 

 剛剛憲宏兄問到人權保護是不是可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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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上綱？我認為這牽涉到對人權的不同概

念。從實證法的觀念來看，法律沒有規範

到的部分，並不算是人權，也就是人權是

按 照 法 律 所 保 護 的 部 分 為 準 。 自 然 法

（natural law）的觀念，則認為不論是不

是受到法律的保護，只要是人，就該享有

作為一個人最起碼的尊嚴與價值，也享有

作為一個人應有的基本人權。另外，從相

對性的角度來看，人權的標準是按照每一

個國家不同的傳統與歷史發展，並不存在

普遍性的原則。若從世界地球村的面向來

思考，人權保護的權利不管有無在國內法

律的規範內，還是可以提出要求與主張；

過去很多好的人權主張剛被提出時，往往

被當成笑話不切實際來看待，到最後得到

很多人的支持之後，才把這些好的人權保

護的主張或要求列入法律的規範。人權保

護是一個動態的觀念，哪些權利應該得到

保護？或是哪些權利已經獲得保護？都應

該是無限上綱的。人在不同的環境之下，

會提出哪些要求？並不一定能夠透過法律

獲得保護，但卻可以因為很多人不斷地提

出要求或主張，讓更多的人瞭解這些訴求

值得被落實，然後才會具體實踐在生活之

中。  

 美國不參與人權理事會的選舉，是因為

美國認為理事國，必須要有更高的門檻限

制，也就是要獲得聯合國會員國總數三分

之二以上的同意，不過美國的提案，並沒

有獲得大多數國家的支持。至於人權理事

會未來的發展，我認為還需要繼續關心注

意。  

與談人：吳豪人會長 

 我今日討論的核心著重在「如何加強對

國際人權法的研究與教育」。個人在台灣

人權促進會服務期間，讓我得以從社會運

動與市民團體的實際經驗，並體會國際人

權法的重要性。  

 台灣過去推動很多社會運動均著重在處

理國內問題，但是當我們要處理內部的問

題時，總是有一種傳統的處理模式，就是

引用國外進步的思想或是法條，來強化處

理問題的正當性。這種處理內部問題的習

慣，不是最近才開始，也不是日本時代才

開始，而是早在日本時代就存在的現象。

例如1920年代，為了廢除日本人在台灣販

賣鴉片的行為，蔣渭水先生聯絡當時的國

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要求提供援

助，這件事讓日本人感到丟臉。可是1970

年代 之後 ， 聯合 國 （ United Nations） 幾

乎不處理台灣的事務，直到2005年因為台

北縣新莊的樂生療養院遷移的問題，反對

遷移的團體到日內瓦去抗議並要求聯合國

協助處理，結果樂生療養院這個案子，真

的在聯合國的會議上被提出討論，聯合國

人權委員會最後還針對此事提出報告。這

是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聯合國處理台灣

事務的第一個個案，特別具有意義。這是

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台灣與聯合國因為這

件事得以接軌，反觀政府的態度則顯得消

極，似乎認為社運團體把這件事提到聯合

國的會議上討論，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  

 台灣帶頭推動社會運動的領導人，不管

是人權、環保、原住民、婦女等各層面，

對國際人權的思想與程序都很瞭解，只不

過欠缺全面系統性的瞭解。其實，不論是

「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暨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以及其他國家與區域性的國際公約

等都是不錯的公約。在我提出的摘要報告

中 ， 有 幾 個 案 例 與 國 際 人 權 體 系 息 息 相

關，也是我們當前無法解決的問題。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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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陳隆志教授主編「國際人權法文獻

選集與解說」書中，差不多把解決的方法

都提出來了。這些問題的處理，並不如我

們所想像的那麼困難，重點是我們願不願

意去做？剛剛我們談到台灣人權保護的議

題可不可以無限上綱，我認為對人權保護

有所「限制」是事實，只不過我們希望永

遠沒有限制。台灣內部同時存在人權保障

「最壞」與「最好」的現象，部分人權保

護的規定，好到根本辦不到，也有些是非

常落伍，甚至大多數人根本不知有這些東

西。  

 台灣當前呈現一種不平均的發展趨勢，

以兩性工作平等法為例，該法將兩性平等

的權利義務關係作了很好的安排，甚至法

律上也明文規定有些在生理與心理上認知

不同的人應該予以保護，這在其他民主先

進國家是辦不到的。但是，我們也有相當

落後的人權思維與法令，凸顯台灣傳統舊

思 維 一 直 沒 有 改 進 ， 只 是 躲 起 來 伺 機 反

撲。  

 陳隆志教授主編「國際人權法文獻選集

與解說」這本書，最大的貢獻除了清楚明

瞭解說國際人權法的內容，同時亦完整收

集許多重要的國際人權條約。台灣最欠缺

這種基本的工具書，甚至教育部推動人權

教育也沒有在這一方面著力，都是講一些

枝微末節的課題；再者，很多政治團體提

出有關修憲或制憲的主張，都陷入總統制

或內閣制的討論中，卻沒有針對憲法第二

章基本人權的部分提出看法。另外，台灣

在人權議題的藏書量也不夠，進入各大圖

書 館 的 網 站 查 閱 ， 大 概 僅 有 二 十 多 本 而

已，反觀中國在人權的著作則有一千多本

書出版，其中或許是因為中國人權狀況很

不好，聯合國將所有重要的人權著作都翻

譯成中文送給中國。我曾建議教育部應該

鼓勵國內教育界，將重要國際人權的著作

都翻譯成中文，便利國人閱讀，增進國人

對於國際人權的深入瞭解，而不僅是憑空

想像而已。總結這本書幾項特點：一、國

內社運或是人權的團體，隨時可引用相關

國際人權公約：因為中華民國憲法並不符

合台灣的實際需要，且對於基本人權的篇

幅也不夠，所以我們引用國際法來補強憲

法在基本人權規範的不足，這種作法有助

於強化社會運動訴求的正當性。二、協助

與國際人權組織建立聯繫管道：光是瞭解

國際人權法還不夠，我們必須擴大國際人

權團體的合作。我知道國內有很多社會運

動團體一直在這方面有所努力，台灣人權

促進會也加入亞洲最大的人權組織成為會

員 ， 年 底 也 將 加 入 國 際 人 權 聯 盟

（ FIDH），成 為正式會 員。三、將國 際

人權法列入國內執法的參考：法界、社運

團體或人權組織可以引用國際人權標準，

國內的司法審判也可以援引國際人權法的

精神，也就是推動國際人權法國內法化的

運動。我們在修憲的過程中，將兩大國際

人權公約的內容或第三代人權標準，納入

台灣憲法的內容，才算是落實國際人權法

國內法化。在還沒有達到國內法化的目標

之前，國內進行司法審判的時候，可以引

用國際人權法。  

 最後，我希望這一本書的出版，不是一

個開始。我也期待還有下一本書的出版，

進一步詳細解說國際人權法的內容。  

主持人：陳隆志董事長 

 吳豪人會長提到「國際人權法文獻選集

與解說」這本書很有實用價值，不僅是用

來推展人權教育或人權研究而已。我們整

理國際人權法完整的條文，乃希望可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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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各社會團體或人權組織所引用，就像

1948年所提出的「世界人權宣言」，剛開

始有人認為世界人權宣言屬於道德性的政

治 文 件 ， 並 沒 有 實 際 的 法 律 拘 束 力 。 後

來，在法律訴訟進行過程中，世界人權宣

言的內容與精神不斷被引用，一直演變至

今，法學專家公認世界人權宣言屬於國際

習慣法，不論贊成與否，世界人權宣言對

每一個國家都有拘束力。  

與會者： 

 中國迫害法輪功學員並進行活體器官移

植，被媒體揭露之後，並沒有受到國際主

流媒體的關注，直到王文怡女士對胡錦濤

公開嗆聲之後，美國各大主要媒體才開始

注意。但是，反觀台灣各大媒體似乎沒有

對這項議題表達關心，除了楊憲宏先生在

廣播節目在這方面不斷努力之外，其實人

權這麼重要的一項議題，特別是有關國際

人權法的研究與教育，媒體應該扮演一個

積極的角色，可是台灣的媒體似乎並不在

乎這方面的議題，我想請教各位，台灣的

媒體在這方面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事實上，我認為藍營政治人物一再強調

台灣應該與中國合作，目的是為了維持兩

岸 的 和 平 。 我 認 為 不 管 從 哪 一 個 角 度 來

看，台灣人到中國或是中國人來台灣，如

果中國的人權問題沒有獲得解決，所謂推

動兩岸的和平其實都是鏡花水月，根本沒

有辦法落實。所以台灣海峽的和平恐怕是

維繫在中國政治的民主化，多多關心中國

的人權議題，這是台灣無法迴避的課題。  

與談人：楊憲宏先生 

 我覺得人權教育最有效的方法還是走入

校園，按照個人過去的經驗，在我就學時

期雖然當時的台灣是處在戒嚴時期，那時

所聽到的演講內容，至今還深深地留在我

的腦海中，我相信大家都有這麼一段相同

的歷史經驗，當時的情境可以改變一個人

的觀念與想法。我有種感覺，自從民進黨

執政之後，似乎校園這一個領域不再有人

繼續經營。其實，我們今天所看到台灣的

民主成就，都是過去三四十年來很多人不

斷走入校園，奮鬥打拚所得出的結果。早

期我們在校園舉辦活動，免不了會受到警

察的阻止、教官的約談，甚至有人被記過

或 開 除 ， 我 們 認 為 這 些 人 的 反 對 並 不 重

要，還是持續進行。校園是我們的希望，

如果我們不能走回校園，在校園中培養學

生對人權事務多一些認識，我們的社會永

遠不會平安。所以我認為是否能夠組織一

個國際人權講師團，光是談論條文是沒有

意義的，必須從實際的工作當中，分享實

際經驗，誘導學生從關心校園人權開始，

進而擴大到國際人權的領域。  

與談人：吳豪人會長 

 台灣的人權紀錄與世界其他國家比較起

來，並不是最壞的，也不是最好的，台灣

還需要向人權紀錄佳的國家看齊。相較於

中國惡劣的人權紀錄，很多人提出一種說

法，就是台灣可以透過民主與人權，進一

步影響中國的政治民主化與推動人權的保

護。我認為這種說法有問題，因為中國政

府以壓抑人民追求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渴

望為政策；強調經濟發展與追求財富的趨

勢，反過來會影響台灣人民，進而使台灣

人認同這種只要發展賺錢，可以放棄人權

價值的觀念。我認為中國的崛起，恐怕會

引起台灣人民對於民主精神與人權基本價

值的淪喪。台灣追求民主自由與維護基本

人權的理念，一定要堅持，絕對不能因為

外在環境的變化而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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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將人權保護的理念帶入校園，今天

我們還談到可以邀請一群研究人權的學者

專家，組成國際人權巡迴校園的演講團，

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不僅青年學子的人

權教育需要強化，社會各階層的人民也不

例外；一個國家民主自由與人權的確保，

不應因目前已經享有而有所鬆懈，我們必

須朝向更高水準的人權標準而努力，這是

未來政府、社會各界與全體國人打拚實現

的目標。  

 台灣與中國最大的不同在於台灣享有民

主、自由與人權保護，中國則是獨裁、專

制與迫害人權。台灣重視民主、自由與人

權的價值觀，但是如何影響並改變中國？

我認為台灣要走向國家正常化的道路。事

實上，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未來萬一不幸台灣為中國併吞，中國共產

黨政府完全掌握並控制台灣，我想台灣目

前自由、民主與人權保護空間，很快就會

消失。我才說台灣要真正發揮影響力，在

促進中國人民追求政治民主自由與人權保

護上有更大的貢獻，我們要繼續維持台灣

主 權 的 獨 立 ， 並 朝 向 正 常 化 國 家 目 標 發

展，包括制訂自己的憲法、擴大國際組織

參與的層面，具體落實民主自由與人權的

基本價值，才能夠影響中國人民，使其瞭

解中國要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並不只是

追求經濟的發展、人民所得的提升、軍事

武力的壯大，更要將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

價值帶給中國人民。  

 假使台灣無法成為一個獨立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之外的國家，目前我們所享有的政

治民主化、經濟自由與人權保障，將無法

繼續保持發展。台灣不僅要關心自己本身

的 人 權 環 境 而 已 ， 還 要 關 心 世 界 其 他 國

家，包括中國在內的人權狀況。在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密切與互相依存的國

際社會，需要大多數國家都成為民主自由

的國家，才能夠營造一個真正重視民主自

由與尊重人權的國際環境。中國應該順應

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世界其他國家的人

民都享有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文明環境，為

何中國人民無法享有這種權利？我相信只

要中國人民跟世界其他民主國家一樣，享

有相同的民主自由與人權標準時，中國便

能 夠 與 台 灣 維 持 一 個 友 好 平 等 互 惠 的 關

係，同時對整個亞太地區的穩定與世界和

平有真大的貢獻。多謝大家！     ◎  

 


